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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«山东省线性市政工程扬尘

防治专项治理工作方案»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,济南、青岛、淄博、枣庄、东营、济宁、

威海、滨州、菏泽市水务(水利)局,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:

现将«山东省线性市政工程扬尘防治专项治理工作方案»印发

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抓好贯彻落实.

附件:山东省线性市政工程领域扬尘防治专项治理工作方案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２４年２月８日

　　(此件依申请公开)



附件

山东省线性市政工程施工扬尘

防治专项治理工作方案

一、总体目标

深入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,落实省委、省

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要求,以迎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

境保护督察等工作为契机,全面做好线性市政工程施工扬尘防治

工作,提升扬尘防治能力和水平,推动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,持

之以恒打好蓝天保卫战.

二、治理任务

重点治理工地周边围挡、渣土车密闭运输、出入工地车辆清

洗、施工工地内部道路硬化、土方开挖湿法作业以及物料堆放覆盖

等“六个百分百”工作落实情况.

三、治理措施

(一)规范工地周边围挡设置.施工现场应设置连续封闭式硬

质围挡,线性市政工程可结合实际并按规定选择围挡类型和高度

等,围挡下沿应防护严密,围挡设置应做到坚固、稳定、整洁、美观、

环保.

(二)抓实渣土车密闭运输要求.运送渣土及其他易散落、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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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、流漏建筑材料的车辆应采取密闭措施,保证装载无外漏、无遗

撒、无高尖.渣土车应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,按规定的时间、线

路运输.

(三)严格出入车辆清洗制度.规范车辆冲洗,严禁带泥上路.

冲洗设施应设置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内侧,冲洗的污水进行回收.

现场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具有环保标识,符合有关规定要求.

(四)加强施工工地内部道路硬化管理.施工现场出入口、主

要施工道路、材料加工区、办公区、生活区地面等应进行硬化处理,

并定期清扫,保持路面不起尘.

(五)落实土方开挖湿法作业.土石方、机械剔凿、建筑垃圾清

理等作业过程中,严格按照湿法作业要求,采取洒水、喷淋、封闭、

遮盖等抑尘降尘措施.

(六)强化施工现场物料堆放覆盖.施工现场裸土、散料、建筑

垃圾、渣土等应做好覆盖等防尘措施,不得出现裸露.水泥等其他

易飞散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密闭存储,余料应及时回收.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级主管部门要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

态文明意识,充分认识线性市政施工工程扬尘防治工作的重要性

和紧迫性,强化对扬尘防治专项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,把整治工作

作为重点任务抓紧抓细抓实抓好.按照«山东省城市道路、地下管

线等线性市政工程扬尘防治措施导则»等要求,完善工作制度,推

进施工现场扬尘管理常态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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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强化责任落实.建设单位应将施工扬尘防治费用列入工

程造价,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扬尘污染防治责任.施工单位应

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扬尘防治方案,明确各级、各工序扬尘防治责

任、措施、责任人,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地.监理单位应加强现场

巡查,对发现的扬尘污染行为,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改正,施工单位

拒不改正的,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.

(三)加强监督检查.各级主管部门要结合督导检查等工作,

加大对市政工地的监管力度,发现问题、紧盯不放,明确整改目标、

责任单位和时限要求,强化问题闭环整改,对重点区域、重点企业

开展问题整改“回头看”.遇有重污染天气,要按照«山东省重污染

天气应急预案»响应等级,及时采取加强覆盖、洒水、停工等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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